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沪电信职院〔2021〕119 号

关于张秋香等 3名同志任职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、职能部门：

经党委研究，决定：

张秋香同志任电子技术与工程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范晓燕同志任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俞玉莲同志任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（试用期一年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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